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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薪資處理作業規範 

民國 95年 9 月 28日 總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民國 96年 4 月 17日 總務處處務會議修正 

民國 97年 12月 30 日 總務處處務會議修正 

民國 99年 09月 23 日教育部 

台技(一)字第 0990160764-A 號函核定更名 

民國 100 年 4月 1日 總務處處務會議修正 
一、目 的 

為簡化薪資發放、補發作業，以利薪資所得等相關資料查詢並提高服

務品質，特制定本作業規範。 

 

二、依據下列章則制定之 

(一)財政部發布綜合所得稅資料電子申報作業要點。 

(二)財政部發布薪資所得扣繳辦法。 

 

三、說明 

(一)教職員工每月薪資統一委託指定銀行，採劃帳發薪方式發放。 

(二)每月薪資原則以每月 10 日為發薪日，惟遇特殊情事時得予提前或延後。 

(三)依據人事室所送到職支薪額及離職停薪通知，辦理每月薪資發放或停薪

作業。 

(四)年調整待遇及補發差額，由人事室將每職級或薪額之本俸、每職等之專業

加給、學術研究費、主管職務加給、日夜間專兼任教師鐘點時數，於薪資

管理系統逐一建檔，計算差額造薪資清冊請款，採劃帳發薪方式發放。 

(五)出納組薪資作業，俟人事室所有薪資資料建檔後，出納組核算金額。 

(六)日、夜、專、兼教師鐘點費、導師費、代課鐘點費及補發薪資併入當月

薪資發放，鐘點費每年發放 9個月，上學期每年 9月下半個月至隔年元

月，下學期每年 2月下半個月至 6月。 

(七)出納組每月以電子郵件通知薪資受領人薪資表，供教職員工核對所得及

其帳戶撥存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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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每月薪資之所得稅扣繳部份，係以個人所填薪資所得受領人免稅額申報

表，並依財政部所訂薪資所得扣繳辦法之規定，直接由薪資管理系統核

算予以扣除。 

(九)教職員工每月薪津項下分別扣除所得稅、公、勞、健保費、婚喪互助金、

退撫基金個人提撥金、勞工退休金自提額、急難救助捐款、缺課鐘點費、

教職員宿舍電費、房租費、法院扣款等款後，以其淨額存入員工個人帳戶。 

(十)每月製作薪資轉檔磁片及印製實領薪津清冊連同支票及委託收據交指定

銀行轉存劃入個人帳戶。 

(十一)年終工作獎金，依每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辦理，

於農曆春節 10 日前一次造年度年終獎金清冊，採劃帳發薪方式發放。 

(十二)教育部延攬人員薪資發放方式，係依各該單位核薪規定，由人事室依

本校發薪處理方式辦理發薪作業。 

(十三)教職員工經奉准於中途離職、退休，出納組依離職程序單記載離(退)

職日期，核算應繳回薪資，一俟繳清應行退回薪資，開立收款收據，並

於離職程序單簽章後，視為完成離職手續，再依帳務程序辦理人事費繳

回作業。 

(十四)應於每月 10 日前，將上月代扣稅款向國庫繳清(非居住者之代扣稅款，應

於代扣之日起 10 日內向國庫繳清及向稅捐稽徵處辦理扣繳憑單申報事宜)。 

 

四、注意事項 

(一)新進人員務請儘速詳填銀行帳號及薪資所得受領人免稅額申報表逕送出

納組，俾便配合人事室敘薪通知書辦理發薪及所得稅扣繳作業。 

(二)各同仁之戶籍若有遷移或扶養人數異動，請重新填寫薪資所得受領人免

稅額申報表，憑以辦理資料更新。 

(三)新進人員報到程序辦理完竣後，由人事室以教職員到職支薪額及離職停

薪知會本組發薪或停薪。 



-3- 

(四)薪資所得歸戶作業參照各類所得發放及歸戶作業規範注意事項辦理。 

五、作業流程 

(一)薪資(劃帳)發放作業流程 

否 

是 

薪資（劃帳）發放 

人事室敘薪 

相關資料 

建檔 

自動核算 

核對 

印領清冊 

付款帳務流程 

開立支票 

磁片及表單 

銀行 

員工帳戶 

e-mail 

薪資通知 

教職員工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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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薪資繳回作業流程 

           

                         
薪資繳回 

由人事室提供 

員工離職日期及申請表 

核算應繳回薪資 

收款 

開立收款收據 收款帳務流程 

繳款人 申請書繳回人事室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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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薪資所得及所得稅歸戶作業流程 

 

                                    

 

 

 

 

 

 

 

 

 

 

 

 

 

 

 

 

 

 

 

 

 

 

六、本作業規範經總務處處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列印扣繳憑單 網路申報 

(與本校各類所得合併申報) 

員工 國稅局 

結束 

是 

否 

每月 
年底 

轉檔 建檔 

薪資歸戶系統 

薪資所得暨所得稅

扣繳明細表 

核對 

在台居住未
滿 183 天之
非居住者  

在台居住
滿 183 天
之居住者 

於所得給付
10 日內向
銀行繳納扣
繳稅額並向
國稅局申報 

於次月 10 日
前向銀行繳
納扣繳稅額 

詳
本
校
各
類
所
得
繳
稅
及
歸
戶
作
業
流
程
圖 

薪資劃帳 薪資繳回 


